武汉大学研究生“三助”工作劳酬核定表
聘用单位：（盖章）







	序号
	学  号
	姓 名
	硕/博
	工作时间

（起止年月日）
	工作

小时
	考核

情况
	核定劳酬金额
	银行卡帐号
	领款人

签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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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合  计
	　
	　
	　
	
	　
	
	　
	　

	审

核
	聘用单位主管领导意见：

签章：
年    月    日
	研究生“三助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：

签章：
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1.本表领款人由研究生本人签名。2. “研究生‘三助’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”栏仅适用于机关部门和直属单位助管工作劳酬核定。3.“银行卡帐号”栏填写学校统一发放的中国银行卡帐号。4.机关部门和直属单位助管工作劳酬核定表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财务部，一份送研究生“三助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部备案。

